[bookmark: _GoBack]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為使所屬各機關編列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時有所依循，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標準」，並於九十八年十月五日修正名稱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及部分規定。茲因經濟部函轉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等智庫之陳情，認政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研究人員經費編列標準偏低，且不符合研究智庫全職專任從事研究之需求，建議適當調整研究人員經費編列標準，經函請辦理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及件數較多之主要機關表示意見並召開研商會議，爰修正本基準，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因應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受委託單位屬性差異與實際需要，研究人員費以專、兼任及人員職級做為訂定月酬勞上限之依據。（修正項目一）
二、本基準係供各機關辦理委託研究計畫之預算規劃、評選及底價訂定之參據，有關經費支用與核銷作業，考量「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已有規範，並由主管機關適時檢討修正，本基準爰予刪除。（刪除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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